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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 梯  規  格  表

用     途

額定載重(人數)

停 止 樓 數

車廂內淨尺寸

編     號

開 門 方 式

單出口車廂出入口型式 雙出口 L型

供公眾使用 集合住宅

CO 2S 2CO

3S 其他

開 門 尺 寸
供公眾使用 ≧ 90：

集合住宅 ≧ 80：

cm

cm

行動不便者用電梯功能設施

(108/07/01 以後建照開始適用)

NO1，NO3

1000 15

B1,1-7F 8

150 250 230

120

(付行動不便者用標誌
乘場按鈕

及點字名板)

行動不便者用乘場及乘場器具示意圖

行動不便者用電梯功能設施

(依據內政部令台內營字第1070820550號函訂定發布,第四章昇降設備之相關內容如下)

圖403.2

呼叫鈕

不同材質之地面

點字

圖404.2

圖406.4

圖406.5

扶手

圖406.1

入口

機箱操作

機廂
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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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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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

昇降機門405

迴轉空間：昇降機出入口之樓地板應無高差，並留設直徑

150公分以上且坡度不得大於1/50之淨空間。

404.1

引導標誌403

一般規定402

適用範圍

語音系統：機廂內應設置語音系統以報知樓層、行進方向及開關情形。

點字標示：點字標示應設置於一般操作盤之上、下、開、關、樓層數、緊急鈴、

緊急電話等按鈕左側。點字標示詳如表406.6﹙其中★表示避難層﹚。

按鈕：按鈕應為長、寬各2公分以上，或直徑

2公分以上，按鈕間之距離不得小於1公分，

其標示之數字需與底板的顏色有明顯不同，

且不得使用觸控式按鈕﹙如圖406.5﹚

輪椅使用者操作盤：操作盤應包括緊急事故通報器、各通

達樓層及開、關等按鍵。若為多排按鈕，最上層標有樓層

指示的按鈕中心點距機廂地面不得大於120公分，﹙如設

置位置不足，得放寬至130公分﹚，且最下層按鈕之中心

點距機廂地面為85公分至90公分；若為單排按鈕，其樓層

按鈕之中心點距機廂地面不得大於85公分至90公分；操作

盤距機廂入口壁面之距離不得小於30公分、入口對側壁面

406.7

406.6

406.5

406.4

後視鏡：昇降機廂入口對側壁面應設置安全玻璃之後視鏡

（如對側壁面為鏡面不銹鋼或類似材質者不在此限），後視鏡之下緣距機

廂地面85公分，寬度不得小於出入口淨寬，高度不得小於90公分。但設置

有困難者，得設置懸掛式之廣角鏡(寬30公分至35公分，高20公分以上)

機廂尺寸：昇降機門淨寬度不得小於90公分，機廂之深度

不得小於135公分﹙不需扣除扶手占用之空 間﹚(如圖406.1)

。但建築物使用類組為H-2組住宅、集合住宅之昇降機門

昇降機廂

昇降機出入口：昇降機出入口處之地板面，應與機廂地板面保持平整，其

與機廂地板面之水平間隙不得大於3.2公分。

關門時間：昇降機開門時，昇降機門應維持完全開啟狀態至少10 秒鐘。

昇降機門：應為水平方向開啟，並為自動開關方式。如門受到物體或人阻

礙時，昇降機門應設有可自動停止並重新開啟之裝置。

406.3

406.1

406

405.3

405.2

405.1

昇降機呼叫鈕：梯廳及門廳內應設置2組呼叫鈕，

另設置垂直於牆面之無障礙標誌。

誌，其下緣應距地板面190公分至220公分，長、寬尺寸不得

小於15公分。如主要通路走廊與昇降機開門方向平行，則應

昇降機進出及等待搭乘空間

主要入口樓層標誌：主要入口樓層之昇降機應設置無障礙標

昇降機引導：昇降機設有點字之呼叫鈕前方30公分處之地板

，應作長度60公分、寬度30公分之不同材質處理，並不得妨

礙輪椅使用者行進(如圖403.2)。

入口引導：建築物主要入口處及沿路轉彎處應設置無障礙昇

降機方向指引。

無障礙昇降機與群管理控制下之一般昇降機之呼叫按鈕必須

分別設置，並得以相鄰兩座無障礙昇降機為群管理控制。

無障礙垂直通路中設置之昇降機，其出入平台及供行動不便

者使用之相關設施應符合本章規定設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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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3.3

403.2

403.1

401

壁面

盤位置

表406.6

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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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
開

下

上

點字 昇降機
符號

點字 點字昇降機
符號

昇降機
符號

B1

B2

B3

B4

行動不便者用車廂及車廂器具示意圖

樓層名板x2
(付樓層點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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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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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
)>

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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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
扶

手
)7

5

車廂床

車廂室扶手
(至少二側)

車廂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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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
扶

手
)7

5

(行
動

不
便

者
用

操
作

盤
)>

85

(付點字名板)

出入口

車廂操作盤

行動不便者用操作盤

(建築側負責)
無障礙行動不便者用標誌

15

不同材質地板

19
0~

22
0

天花板型式僅供參考

(行
動
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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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
操
作

盤
)<

12
0

(行
動
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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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用

操
作

盤
)<

12
0

按鈕數依電梯規格表

雙層扶手時,
上緣分別為65公分及85公分.

行動不便者用操作盤
1.設於左右二側均可
2.若按鈕高度或機能符合,

得與車廂操作盤兼用
(付點字名板).

85

大
於

90

大於出入口淨寬

後視鏡(請依實際狀況勾選)
1.明鏡或後側壁採鏡面材質取代後視鏡.
2.若為雙出口時,得採用鏡面材質車廂門,

或懸掛式之廣角鏡.
3.透明電梯應採用懸掛式廣角鏡

圓形扶手,直徑2.8-4公分(固定方式不限)

燈具位置及
天花板型式僅供參考
燈具位置及

依內授營建管字第0980804080函釋

之距離不得小於20公分﹙如圖406.4﹚。

404.2

呼叫鈕最小的尺寸應為長、寬各2公分以上，或直

徑2公分以上。上組呼叫鈕左邊應設置點字，下組

呼叫鈕之中心點距地板面85公分至90公分，下組

呼叫鈕上方適當位置應設置長、寬各5公分之無障

礙標誌( 如圖404.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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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機入口觸覺裝置：在昇降機各樓乘場入口兩側404.3

之門框或牆、柱上應設置觸覺裝置及顯示樓層數字

、點字符號，單一浮凸字時，長、寬各8公分以上。

2個或2個以上浮凸字時，每一個浮凸字尺寸，應寬

6公分、長8公分以上，觸覺裝置之中心點應距地板

面135公分，且標示之數字須與底板顏色有明顯不同

圖404.3

★
★

﹙如圖404.3﹚。

淨寬度不得小於80公分，機廂之深度不得小於125公分（不

需扣除扶手占用之空間），且語音系統得增設開關。

深
度

淨寬度

機廂扶手406.2

設置規定：機廂內至少兩側牆面應設置符合本規範207節規

定之扶手。但固定方式得不受本規範圖207.2.1之限制。

406.2.1

高度：扶手上緣距機廂地面應為75公分。406.2.2

端部處理：昇降機門為中央開啟式者，扶手端部免作防勾406.2.3

撞處理。昇降機門為單側開啟式者，未設門框側，扶手端

部應作防勾撞處理；設有門框側，扶手端部免作防勾撞處

圖406.2.3

部

理（如圖406.2.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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